委托人事服务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
(按营业执照)
	

	法人代码
	
	法定代表人
	

	人事部

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	单位
性质
	

	
	
	
	
	
	

	经办人
	
	联系
电话
	
	Email
	

	
	
	
	
	
	

	单位地址
	
	邮政
编码
	

	　　我单位委托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进行人才引进、毕业生接收及档案保管等综合人事服务，并与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签订《人事服务协议》，履行该协议条款约定的义务。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(签字)    　　          申请单位(盖章)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　年   月   日

	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

注：①单位委托应附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资格证书复印件；②若申请代理者为法定代表人本人，请单位其他负责人代为签字； 
联系电话： 28268529        传真：28268360
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华南城分部龙岗人事服务窗口
地址：深圳市布吉街道吉华路德兴城10、11栋二楼全层(布吉中学旁)  
